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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離婚，需要經過哪些關卡？離婚協議書內容包括那些？

⽂:賴瑩真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家庭‧⽗⺟⼦⼥  ‧ 2022-11-21

本⽂

A和B結婚多年，並且共同養育了6名⼦⼥，但在結婚多年之後，卻決定要離婚，並且各⾃委託律師處理協議離
婚事宜。A和B在協議離婚時，需要注意的事項有哪些呢？

⼀、協議離婚的要件

依據⺠法第1050條規定：「兩願離婚，應以書⾯為之，有⼆⼈以上證⼈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
記[1]。」因此協議離婚的要件是：（⼀）有書⾯的離婚協議；（⼆）有⼆⼈以上親⾃⾒聞雙⽅都有離婚意願的
證⼈，並且在離婚協議書上簽名；（三）夫妻⼆⼈應親⾃拿離婚協議書向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。

⼆、離婚協議書中應記載的事項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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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離婚協議書內容？
資料來源：賴瑩真 / 繪圖：Yen

⺠法第1050條提到的書⾯，就是離婚協議書。離婚協議書通常應該記載的事項，除了夫妻⼆⼈的離婚意願，
還包括：

（⼀）未成年⼦⼥親權歸屬

親權指⼦⼥權利義務的⾏使與負擔，包括扶養、懲戒、管理財產等任務，即俗稱的⼦⼥監護權。如果夫妻有未
成年⼦⼥，必須在離婚協議書中寫明親權歸由哪⼀⽅⾏使與負擔，以及另⼀⽅可以與未成年⼦⼥會⾯交往的時
間和頻率；如果仍由夫妻⼆⼈共同⾏使與負擔，也應寫明主要照顧者為哪⼀⽅，以及另⼀⽅可以與未成年⼦⼥
會⾯交往的時間和頻率。



（⼆）剩餘財產分配

⼀般來說，夫妻如果沒有特別約定採⽤分別財產制或共同財產制的話，夫妻之間的財產關係，就採法定財產
制。採法定財產制的夫妻，依⺠法第1030條之1規定[2]，離婚時可以對夫妻⼆⼈婚後所增加的財產，減去夫
妻⼆⼈所負的債務後，平均分配。但若夫妻⼆⼈同意不依⺠法第1030條之1所規定的⽅式分配，或願意各⾃放
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，也可以在離婚協議書中約定。

（三）其他

未成年⼦⼥扶養費、離婚贍養費、⼦⼥姓⽒變更、個⼈物品遷移……等等事項，都可以寫在離婚協議書中。

三、證⼈資格

證⼈必須有完全⾏為能⼒，且必須親⾃看⾒聽聞離婚夫妻雙⽅的確有離婚的真意。因此如果證⼈沒有向夫妻雙
⽅確認離婚意願，就在離婚協議書中簽名，便可能造成離婚不符合法律要件⽽無效的情形，不可不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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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  ⺠法第1050條。[1]

   ⺠法1030條之1：「
I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，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，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，如有剩餘，其雙⽅剩
餘財產之差額，應平均分配。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：⼀、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。⼆、慰撫⾦。
II 依前項規定，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，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。
III 第⼀項請求權，不得讓與或繼承。但已依契約承諾，或已起訴者，不在此限。
IV 第⼀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，⾃請求權⼈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，⼆年間不⾏使⽽消滅。⾃
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，逾五年者，亦同。」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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